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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3年，女副厅长较真“夫债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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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终于有了补充规定，而曾经——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

今日女报：对于此次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您有何看法？

傅莉娟：这次打的两个“补丁”

很有现实针对性。明确规定虚

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

护；减轻了非举债方的举证责

任；明确规定了判断共同债务应

考虑的因素；明确提出生存权高

于债权的人权保护理念。

现实中，有不少夫妻一方与

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损

害另一方财产权益的现象。对

此，此次新增规定：夫妻一方

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另外，现实中有一种案例也

很多，即夫妻一方因赌博负债，

对另一方隐瞒，离婚后，债权人

以共同债务为由向“被负债”一

方讨债。对此，此次新增规定：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

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这不仅能维护“被负债”

一方的权益，还有利于遏制违

法犯罪。

再加上上述通知明确提出很

多要求，例如，“未具名举债一

方不能提供证据，但能够提供

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

强调法院主动作为，实际上也是

对夫妻一方权利的救济。另外，

最高法院就“婚姻法司法解释”

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也有利于基

层法院正确运用两个“补丁”。

这次最高法院在重申虚假债

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的

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级

法院正确适用“补充规定”，在

家事审判工作中正确处理夫妻

债务，依法保护夫妻双方和债

权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

法官能否严格依法处理案件，从

严审查债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是问题的关键。在债务性质的

审查认定上，法官应拿出更多

更大更积极的作为，“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机关必须

紧紧围绕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影

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各

种问题。

好解气！老公违法犯罪
负债，别指望坑老婆

来当“替罪羊”

今日女报：您曾提到“法院在

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时应适当倾斜

保护妇女权益”，原因是什么？

傅莉娟：《宪法》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

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

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

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

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妇女权益保障法》通篇贯彻了保

障妇女合法权益的立法主旨，且第

31条规定：在婚姻、家庭共有财

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

的权益。在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中，

事关妇女财产权益的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同时，不知情非举债一方无法预

知另一方何时举债、举债数额，无

法控制其举债用途，尤其是另一方

的恶意举债更是如此，法律要对这

种不知情非举债人的劣势地位加以

充分注意。因为按照中国传统，一

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对外经

济交往一般由男方负责，共同债务绝

大部分由丈夫举债，如存在虚列债

务问题，女方最有可能成为另一方在

外以个人名义不当举债的受害者。

这些女性主要反映自己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法院判决承担丈

夫或前夫的巨额债务，财产被法院

冻结或拍卖，自己和孩子的生活陷

入困境。当前，全国各地发现的

虚假诉讼中，有不少案件就是因婚

姻关系破裂后，背弃诚实信用的

夫妻一方为多侵占夫妻共同财产或

摆脱自己某种困境或加害另一方的

恶意，与亲友串通虚设债务或恶意

举债，然后由所谓“债权人”依据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 条”

向法院起诉而形成的。

男主外，大部分钱都是
老公借的；女主内，

老婆“不知情”也要背上债

今日女报：在形成相关建议

案之前，您做了哪些准备？

傅莉娟：在形成相关建议案

之前，我与很多相关当事人见面约

谈，并认真查看了他们的资料案卷，

也经常与法院、律师事务所、妇

联等多部门的人员座谈。我还参加

了中南大学法学院组织的相关学术

沙龙，湖南省妇联、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心区人民法院、长沙市人民检

察院、长沙市妇联、中南大学法

学院及湖南金州、君见律师事务

所的多位司法工作者、法律专家、

律师代表应邀参与讨论。

2014 年“两会”期间，我将《关

于尽快修正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24 条的建议》提交给了议案组。

2015 年“两会”期间，我又再度

把这个建议带到北京，呼吁尽快

修法。2016 年，我又提交了《关

于依法正确审理裁判涉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

建议》、《关于在夫妻共同债务认

定问题上贯彻宪法精神、适度倾

斜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建议》，并

形成《湖南省2013 年—2015 年三

年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案件

调研报告》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

今日女报：您是在什么情况

下关注“夫妻共同债务”这个问

题的？

傅莉娟：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

后，我做过律师，也曾在省妇联

主管妇女维权工作。此间，我接触

到了一些遭遇夫妻共同债务纠纷

案的女性；调到司法厅后，我也长

期对此保持关注。

在 2013 年，我碰到一名叫陈

琳（化名）的女性，她在离婚前5

个月内陷入了8起前夫的借贷案，

且全部败诉，被判连带清偿三百多

万元债务。我发现，像她这种情况

的女性并不罕见，涉夫妻共同债务

的民间借贷纠纷已成为部分地区的

重大社会问题。我们的调研显示，

涉夫妻共同债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数量逐年增加，2013 年至2015，

湖南省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分别为

1407件、3470 件、3751件。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

条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原则采

取推定制，即将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强

制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质损

害了婚姻家庭中广大妇女的财产权

益，使得宪法强调保护妇女权益

的精神落空。

坑“队友”！女子陷入 8
起前夫的借贷案，打

官司还全输了

今日女报：您提的建议案产

生了什么影响？

傅莉娟：《关于尽快修正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24 条的建议》

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重

要批示，并三次为最高法院所正

式回复，且建议与回复内容在最

高法院《2015 年全国民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中有所吸纳体现。

这使我看到了最高法院维护人民群

众尤其是广大妇女权益的决心与

智慧，并使得一些涉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处理

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公平正义。

2014 年我提出建议后，有不

少当事女性通过信函、电话等多种

渠道与我沟通交流。另外，我的

建议也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法

制日报》、《中国妇女报》、《湖南

日报》、《今日女报》、湖南经视频

道《钟山说法》栏目等多家媒体对

此做过专访。通过新闻媒体的关

注与大幅报道，这一类案件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关 注与讨论，也

让不少正在婚 姻 矛

盾中挣扎的妇

女获得了启

示和警

醒。

厉害了我的姐！她的建议案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的批示

要改变！她召集小伙伴
群策群力，为妇女权

益而“脑力全开”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李立  图：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 吴小兵

刚刚摆脱一段无望甚
至不堪的婚姻，却又因前
夫的债务纠纷陷入另一个
泥沼——相信对于任何女
人而言，都是余生难以承
受之重。对此，本报曾于
2013 年 10 月 和 2014 年
11 月 相 继 推 出 策 划 报 道

《夫债妻还，她们卸下婚姻
背上巨债》以及《前夫欠债，
她们不再跟着当“百万负
婆”》，关注被“飞来横债”
所困扰的女性故事。

而就在今年 2 月 2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
充规定》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
通知》，针对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
新问题和新情况，强调虚
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
律保护——对于这次最高
法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条（以下简称“24 条”）
作出的补充规定，全国人
大代表、湖南省司法厅副
厅长傅莉娟倍感欣慰。

傅莉娟曾连续三年在
全国两会提交建议，呼吁
修正 24 条。她认为，这次
打的两个“补丁”很有现
实针对性——明确规定虚
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
律保护；减轻了非举债方
的举证责任；明确规定了
判断共同债务应考虑的因
素；明确提出生存权高于
债权的人权保护理念。

3 月 1 日，傅莉娟接受
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
专访，讲述她对“夫妻共
同债务”问题的思考和为
完善 24 条而奔走的故事。

扫一扫，
吐 槽 你
的经历

傅莉娟


